
构成夫妻关系最核心、最本质的内容。夫妻相互扶养是共同生活所必需 ,在日常事务范围内配

偶能相互代理。所有这些 ,应该成为法律要求 ,并置于法律监督之下。

完善父母子女关系法律制度
①

(纲要)

陈　明　侠
Ξ

一

父母子女关系又称亲子关系 ,是婚姻家庭关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父母子女关系法又

称亲子法 ,是关于调整亲子关系的法律规范。亲子法是近代社会的产物。但在其形成初期 ,受

家族法的支配 ,亲权仍具有家长权的实质。所以亲子法经历了所谓“家本位的亲子法”、“亲本

位的亲子法”的过程。社会发展到现代 ,亲子法的内容有了很大的变化。亲权已从父权演变为

父母对子女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故又有所谓“子本位的亲子法”之说。②

新中国成立以后颁布的第一部婚姻法 ,即 1950 年《婚姻法》专章规定了“父母子女间的关

系”,该法以 1/ 5 的篇幅规定了以保护子女合法权益为原则的、父母子女间平等的、互相扶养的

权利义务关系。之后 ,1980 年《婚姻法》又以 7 条 ,占全法 1/ 5 的篇幅重申了前述规定 ,并增加

了关于子女姓氏、权利请求权及父母对子女的管教、保护权的规定。确立了以保护未成年子女

合法权益为原则的、父母子女间平等的、相互扶养和相互继承的新型的亲子关系。

1980 年以来 ,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市场经济的推行 ,不仅带来了经

济的高速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大改善 ;也带来了市场经济和物质利益关系对婚姻家庭、亲

属关系的强烈震憾、冲击和渗透。一共只有 37 条的婚姻法早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健全

完善婚姻法迫在眉睫 ,特别是补充完善亲子法制度更是确保父母、子女合法权益 ,促进家庭关

系健康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亲子法制度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完善的。当前世界各国的亲子法几乎均已发

展为充分考虑子女权利的亲子法 ,而且规定得越来越详尽明确。这是一个历史进步 ,也是世界

各国亲子法的发展趋势 ,是市场经济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 1980 年《婚姻法》虽然

在第 15～21 条中对亲子关系专门作了规定 ,但既不全面 ,又缺少可操作性。我们应该借鉴世

界各国法制变革中的有益经验 ,吸取外国法律的精华 ,修改婚姻法 ,使我国亲子法制度适应市

场经济条件下权利义务平等的公平原则 ,重视利益关系、财产关系 ;同时发扬我国重伦理、道

德、和谐 ,重精神的优良传统 ,从而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相得益彰 ,完善我国亲子法制度。

二

目前我国正在加紧修改婚姻法 ,起草婚姻家庭法 ,亲子法作为婚姻家庭法的重要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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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其立法应包括哪些必不可少的内容呢 ? 笔者认为至少如下的一些制度和规定是应该包括

在内的。

如果父母子女作为一章的话 ,下面还应分为三节。

第一节为“父母与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本节至少应包括 11 项内容 :

1. 婚生子女的含义 :在父母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胎或出生的子女 ,是婚生子女。子女受胎

于父母结婚以前 ,出生于父母结婚之后的 ,视为婚生子女。

2. 人工生育子女为婚生子女 :经夫妻双方同意实施人工授精所生的子女 ,为婚生子女。

3. 婚生子女的否认之诉 :婚生子女的否认之诉 ,仅得由生父或生母本人提出。提出否认之

诉的期限似以 2 年为宜。起诉日期自子女出生之日或知道子女出生之日开始。过短、过长对

保护当事人利益 ,维护婚姻家庭稳定 ,特别是对保护子女均不利。

4.确定子女之父之诉 :妻对于受婚生否认之子女有权提起确定子女生父之诉。这主要是

指已怀孕的妇女离婚后又再婚所生子女被婚生否认的 ,该妇女有权提起确认生父之诉 ,确认子

女为婚生子女。此规定的目的主要是为保护儿童的权利 ,有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确认生父

之诉的期限也以规定 2 年为宜。

5. 非婚生子女的含义 :没有婚姻关系的男女所生的子女是非婚生子女。

6. 权利平等原则 :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 ,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

7. 自愿认领 :非婚生子女的生父 ,得自愿认领非婚生子女。认领方式可以通过办理户籍登

记手续 ,也可通过扶养的方式进行认领。未与非婚生子女共同生活的生母可以自愿认领非婚

生子女 ,方式只须出示子女的出生证明或医院的出生记录即可。法律还应规定 ,非婚生子女的

生父认领非婚生子女 ,必须征得生母或非婚生子女法定代理人的同意。生父认领成年非婚生

子女 ,须征得子女本人的同意。

8. 强制认领 :非婚生子女的生母和其他法定代理人 ,成年的非婚生子女本人 ,得提出强制

生父认领之诉。在生母遗弃婴儿的情况下 ,也可强制生母认领 ,即生父也可作为强制认领的请

求权人。

9. 认领无效 :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和社会的稳定 ,法律应规定 ,生父自愿认领非婚生子

女 ,在认领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时 ,在违反真实原则 ,即认领人与被认领人

之间无血缘关系时 ,在被认领已受婚生推定等情况下 ,认领无效。但有异议的利益关系人需通

过向非婚生子女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经法院判决认领无效。

10.法律应规定非婚生子女的生父、生母应当共同扶养子女。子女与生父母一方生活的 ,

另一方应负担子女的生活费的一部或全部 ,直至子女成年或能独立生活为止。扶养方式由生

父母双方协商决定 ,协商不成的 ,可起诉至法院判决。

11. 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不受婚生或非婚生的影响。父母对子女有扶养、教育的义

务 ;成年子女对父母有扶养、扶助的义务。禁止父母子女间的虐待和遗弃。禁止溺婴和其他残

害婴儿的行为。

第二节为“养父母与养子女、继父母与继子女”。本节主要规定拟制血亲的法律条款 ,大约

应包括 4 项内容 :

1. 国家保护合法的收养关系。收养应当有利于被收养的未成年人的扶养、成长 ,保障被收

养人和收养人的合法权益 ,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 ,并不得违背社会公德。收养不得违背计划生

育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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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养关系的成立。(1)被收养人。应规定凡属下列情况的不满 14 周岁的未成年人为被

收养人 :丧失父母的孤儿 ;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 ;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

(2)送养人。应规定凡下列公民、组织可以作送养人 :孤儿的监护人 ;有特殊困难无力扶养子女

的生父母 ;社会福利机构。(3)收养人。应规定收养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无子女 ;有扶养

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 ;年满 30 岁 ;未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4)法律可将收

养法第 7～10 条内容 ,即关于三代以内旁系血亲间的收养、华侨的收养、收养名额、收养原则

(夫妻共同收养) 、收养自愿原则、继父母继子女间的收养等内容列入婚姻家庭法中 ,但要力求

简练、明了。(5)增加不完全收养的条款 ,即规定在老年人无子女 ,需要有人照顾 ,并且不违反

社会公序良俗的情况下 ,准予收养一名成年子女或一对成年夫妇。男性收养女性的 ,年龄差应

在 40 岁以上。同时明确规定 ,收养成年人为不完全收养 ,以防止有人借出养逃避赡养、扶助本

生父母的法定义务。之所以这样规定是从我国即将进入老龄社会 ,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以及

社会保护能力尚有很大差距的现实状况出发的。(6) 统一收养程序。采用新修改的《收养法》

第 15 条规定 ,即明确规定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

起成立。(7)外国人的收养。规定外国人依照中国婚姻家庭法规定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

养子女。同时规定外国人在中国收养的特殊程序 ,明定需订立收养协议 ,并须经过公证。(8)

中国人收养外国人。规定中国公民可以收养外国人为养子女 ,但必须遵守我国法律和被收养

人所在国的法律的有关规定。(9)明文规定保密原则。

3. 收养的效力、解除可参照修改后的收养法规定之。

4. 继父母、继子女。规定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可以正式建立收养关系而成为养父母养子

女关系 ;也可以由于事实上发生的扶养关系 (3～5 年 ,多长时间合适 ,可以讨论) 而形成事实上

的收养关系 ,适用本法有关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但属于不完全收养关系 ,不影响继子女与其

生父母的关系。

第三节为“亲权”。本节主要规定父母与未成年子女的关系 ,特别是应规定父母对未成年

子女享有亲权 ,即人身上的照顾、管教的权利和义务。亲权是关于身份权的规定 ,主要包括 4

方面的内容 :

1. 规定父母依法享有对未成年子女的亲权。亲权既是父母的权利 ,也是父母的义务 ,亲权

的行使应当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未成年子女应当服从亲权 ,父母滥用亲权的除外。

2. 规定亲权的主要内容 :姓名权、住所决定权、教育权、管束权、对未成年子女的人身保护

权、子女的返还请求权、就业同意权、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管理权、民事行为代理权等权利和义

务。

3. 父母亲权的丧失与恢复 : (1)规定在父母为限制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时 ;不履行亲权人

责任 ,情节严重 ,使未成年人蒙受重大损失时 ;对未成年人实施犯罪或教唆未成年子女犯罪时 ;

被判徒刑 ,不宜也不可能行使亲权等重大原因时丧失亲权。(2)规定前述原因消除的可以恢复

亲权。(3)规定父母均丧失亲权 ,应依法设置监护。

4. 父母离婚后的亲权行使。(1)规定父母离婚并不影响双方仍为未成年子女的亲权人 ,但

应依当事人协议或法院判决 ,亲权主要由一方行使。(2) 规定行使亲权人的若干原则。(3) 规

定亲权行使人变更或轮流担任亲权人原则。(4)规定探视权 ,离婚双方必须从未成年子女健康

成长出发 ,认真履行有关探视权的规定。规定探视权包括探望、交往、教育、与子女短期共同生

活等权利与义务。(5)规定未成年子女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父母离婚后的孙 (外孙)子女有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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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的权利。但必须有利于未成年孙 (外孙)子女的健康成长。

三

近代法的亲子关系是以父母扶养、教育、保护未成年子女为中心内容而成立的。一般来

讲 ,亲子法是由亲子关系的发生、变更、消灭以及亲子间的权利义务所构成的。关于亲子法内

容 ,我国两部婚姻法都规定得比较概括、原则 ,且很不完整。而多年来 ,由于种种原因 ,婚姻法

学界和实际部门对婚姻家庭法家庭关系部分 ,特别是亲子法制度很少研究 ,可供参考的资料极

少。这就增加了研究此问题的难度。当前我国正在修改婚姻法 ,如何完善家庭法 ,特别是亲子

法的内容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有鉴于此 ,笔者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与大家共同讨论。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生准正问题

杨　玲　　杨遂全
Ξ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私生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性

当前 ,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情况下 ,我国新型的私生现象在大量增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

下几种原因和类型 :

1. 因事实婚姻增多 ,导致私生子女增多。市场经济条件下 ,人员流动频繁是必然趋势。在

流动人口中 ,一些人不办理结婚登记而组成事实夫妻的欲望、需求比以前强烈 ,因社会调控力

减弱 ,环境条件也较以往更适宜。这些事实婚姻在 1994 年 2 月 1 日后 ,其效力不为法律承认 ,

得不到法律保护 ,其所生的子女当然为私生。一些人很可能因此类事实婚而成为“终生非婚同

居者”,其所生的子女也成为永难准正的私生子女。

2.因婚前同居现象的普遍存在 ,而使私生子女增多。由于婚龄的提高 ,人们思想观念更

新 ,市场经济迫使年轻人多学知识 ,而人们不愿早婚。但我国青少年性成熟的年龄却在提前。

这种两极分化现象的矛盾发展 ,客观上导致了年轻一代的婚前同居 ,较以前普遍得多。即使避

孕技术比以前再高明 ,总不免会有私生子女出生。

3. 因婚外恋引起的通奸、姘居关系增多 ,也使私生子女日益增多。市场经济条件下 ,人们

流动交往的频率攀升、范围扩大 ,人们的思想观念空前的自由、解放 ,道德和法律的直接约束力

减弱。进而 ,引起了人们对自己的婚外性行为认识的模糊和分歧 ,婚外性关系及其生育私生子

女的概率加大。与此相对 ,强奸所生的非婚生子女因堕胎技术的发展会减少。

4. 人工生育技术提高 ,计划生育的推广 ,也使得一些人在婚前、婚外怀孕生育 ,社会上的私

生子女也或多或少地因此增添。市场经济要求每个家庭生产人口时 ,必须根据劳动力的需求

计划生育。但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调节机制尚不完备 ,还需社会干预每个家庭的生育。在这

种情况下 ,一些依照计划生育法规要求和其他法律规定不能或暂时不能结婚的人 ,为了逃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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